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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ngbao Gold Company Ltd. 
靈 寶 黃 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(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 : 3330) 

 

澄清公告 

 

茲提述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有關

主要股東出售非流通股份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
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因該公告出現文書錯誤，應修訂及被下段（修訂已加底線）所

取代。 

 

「本公司今天接到靈寶市國有資產通知，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批准股權轉

讓事宜，同意將靈寶市國有資產所持本公司185,339,000股非流通股份及37,961,000股非流

通股份(合計223,300,000股非流通股份)分別協議轉讓給達仁投資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和成都天鑫洋金業有限責任公司。」該公告其他內容維持不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
靳廣才 

 

中國河南省，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，即靳廣才先生、強山峰先生、吉萬新

先生、邢江澤先生、張果先生及周玉道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石玉臣先生；及四

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楊東升先生、韓秦春先生、王繼恒先生及汪光華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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